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2023年博士招生考试学院综合考核工作办法
为确保我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安全、规范、有序进行，根据上级文件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考核方式
我院博士考试的学院综合考核采用现场考核方式。
二、招生计划
	招生专业及方向
	招生导师
	可用计划
	参加考核人数
	备注

	070501自然地理学
01 地貌过程与环境演变
02 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
03 土壤环境与全球变化
04 古气候与古环境
	01方向:赵志军
02方向:王延华 刘会玉
03方向:蔡祖聪 程谊
04方向:汪永进 孔兴功 刘殿兵
	5
	14
	

	070502人文地理学
01 经济地理与区域规划
02 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
03 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
04 地理教育学
	01方向:人文地理导师组
02方向:人文地理导师组
03方向:人文地理导师组
04方向:人文地理导师组
本专业按导师（组）报考（人文地理导师组：陆玉麒、赵媛、汪涛、张小林、杨山、方斌、姚亦锋、黄震方、丁正山、陶卓民、侯国林、靳诚、汤爽爽、乔伟峰）
	7
	19
	

	070503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
01 地理信息系统
02 遥感科学与技术
03 GIS关键技术与平台开发
	01方向:地信导师组
02方向:地信导师组
03方向:地信导师组
本专业按导师（组）报考（地信导师组：闾国年、吉根林、刘征宇、刘健、刘学军、龙毅、盛业华、宋志尧、孙九林、汤国安、汪闽、袁林旺、张书亮、张雪英、朱阿兴、朱长青、陈旻、南卓铜、李龙辉、沈婕、杨昕、温永宁、宁亮、吴明光、李发源、俞肇元、曹敏、杨沛琦、周良辰、王永君、戴强、叶嘉安）
	8
	40
	含少数民族骨干计划考生1人

	0705J1环境地理学
01 土壤环境与沉积环境
02 土壤碳氮循环及其微生物机理
	01方向:黄昌春
02方向:张金波 钟文辉
	3
	5
	含少数民族骨干计划考生1人

	0705Z2地理环境遥感
01 遥感应用
	01方向:遥感导师组
本专业按导师（组）报考（遥感导师组:王桥、吕恒、李云梅）
	1
	3
	


注：录取阶段学校的增量计划配置按照《南京师范大学2023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》中第八条第（三）项规定执行。

三、学院报到、资格审核工作安排
1.时间：2023年3月17日14:00-16:00
2.地点：南师大仙林校区老北区致远楼（地科院行远楼旁边的二层小白楼）102室
3.提交材料：考生至学院报到和参加资格审核时，需提交相关材料进行查验。材料清单请查看我校研招网2023年博士招生考试通知（http://yz.njnu.edu.cn/homepage_display.jsp?wid=AC3DF97887AA514DE04077CAA468133C&wid2=F5553D9EE6BF31D5E05002DF3E0912ED）。

四、学院综合考核内容及要求
1.考核形式
考核形式为面试，含PPT汇报。
2.考核内容
资格审核通过后的考生参加考核。综合考核采取公开答辩的方式。
考生需准备汇报PPT(中英文均可，时间控制在10分钟之内，汇报内容为考生基本情况、参加的课题和成果、博士期间计划和打算)，答辩主要考核申请者的科学素养、专业基础和科研能力。
外国语水平能力测试（结合专业问题，偏重听力和口语测试）。
同时，考核小组对申请者的思想政治素质与品德、心理健康进行考核。
考核小组综合材料评议与考核环节，计算学院考核成绩。

五、学院综合考核工作安排
时间：拟定为3月19日进行，具体时间和地点安排考生联络群里通知。
地点：南师大仙林校区地科院（行远楼）
注：专业基础及外国语考核要求及准考证打印请查看我校研招网2023年博士招生考试通知。
具体考核安排见表1，如有变动将在QQ咨询群内提前告知考生。
表1 学院综合考核时间及地点安排
	专业
	日期
	时间
	地点
	备注

	070501自然地理学
	3月19日
	8:30-12:00
	地科院335会议室
	

	070502人文地理学
	3月19日
	8:30-17:00
	地科院613会议室
	

	070503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
	3月19日
	8:30-17:00
	地科院220会议室
	

	0705J1环境地理学
	3月19日
	8:30-12:00
	地科院228会议室
	

	0705Z2地理环境遥感
	3月19日
	14:00-15:30
	地科院511会议室
	


专业基础及外国语考核要求及准考证打印请查看我校研招网2023年博士招生考试通知。
六、录取
按照我校招生简章和我院博士招生细则上（http://dky.njnu.edu.cn/info/1237/6554.htm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七、信息公开
为确保招生录取工作规范透明，我院将及时公布综合成绩、拟录取名单等信息。
学院监督与投诉电话：025-85891830  
联系地址：南京市文苑路1号老北区地科院
八、其它
1.本方案的解释权为地理科学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。
2.本通知内容若与上级文件相冲突，以上级文件为准。


地理科学学院
2023年3月1日
